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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文件 T&TC 42/2020號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的「特別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離島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下

稱「委員會」）匯報「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最新進展，以

及邀請委員會就「特別計劃」的推展項目提出建議。 

 

最新進展 

 

2. 政府一直致力締造無障礙通行的環境。我們於 2012年

推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積極為公共行人通道1加建無障

礙通道設施（即升降機或標準斜道）。其後，我們陸續在「人

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推出多個階段的計劃，以期涵蓋更多行

人通道，利便市民出行。現時，離島區內「人人暢道通行」

計劃下有 4個加建升降機項目。截至 2020年 6月底，當中 3

個項目已經完成，另有 1個項目於 2020年 7月開始施工（有

關資料載於附件一）。 

                                      
1 即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行人天橋、高架行人道和行人隧道。  
 



 

 

- 2 -  

「特別計劃」 

 

3. 除了「人人暢道通行」計劃外，香港房屋委員會（下

稱「房委會」）亦透過 2008 年推出的加裝升降機計劃，為

不少公共租住屋邨提供無障礙通道設施。然而，有三類屋邨

（包括「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

已拆售了非住宅物業（包括商場及停車場）的公共租住屋

邨），雖然有不少居民仍是房委會租戶，由於部分業權經已

出售，因此未能完全受惠於上述兩個計劃。為了協助這些屋

邨的居民可享用無障礙通道設施，利便居民出行，政府在

2019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推展

一個「特別計劃」，為房委會轄下「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

「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已拆售物業的公共屋邨的行人通道

加建升降機。路政署於 2020 年第二季起邀請有關區議會，

就「特別計劃」的推展項目提出建議。 

 

4. 為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正如在現時「人人暢道通行」

計劃下為非由路政署負責維修保養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

的項目須符合若干條件2，在「特別計劃」下推行的項目亦須

不涉及收地，並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a) 行人通道處於或連接「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

「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已拆售物業的公共屋邨

的公用地方; 

(b) 行人通道橫跨現有道路； 

                                      
2 為非由路政署負責維修保養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的項目須符合

下列 4 項條件，且有關加建工程須不涉及收地 :  

(a) 行人通道橫跨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道路；  

(b) 市民可以在任何時間從公共道路進入這些行人通道；  

(c) 該等行人通道須不屬私人擁有；以及  

(d) 現時負責管理和維修該等行人通道的人士或機構同意這些加

建升降機設施的建議，並願意在加建升降機設施工程、其後

就升降機設施的管理和維修工程進行期間與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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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屋邨的公用地方可提供足夠的土地以建造

升降機；以及 

(d) 該屋邨的公契經理人或全體業主同意下述三方

面的安排，並簽署地役權契約以確認： 

(i) 提供土地以設置升降機設施； 

(ii) 賦予政府通行權在這些屋邨的範圍內施工

及其後為新建設施進行維修保養；及 

(iii) 負責建成後升降機的日常運作及管理。 

 

5. 「特別計劃」下的加建升降機工程、建成後升降機的

電費、維修保養及相關費用會由政府負責，而建成後升降機

的日常管理及相關費用（當中包括保安、清潔、協助處理緊

急事故等）則由有關屋邨的業主負責。此外，行人通道的現

時管理和維修責任則維持不變，即繼續由現時管理及維修人

士或機構負責。 

 

「特別計劃」的推展項目 

 

6. 綜合房屋署提供的資料以及路政署的現場視察，我們

初步認為離島區內有 1條有需要加裝升降機並符合「特別計

劃」的範疇的行人通道。有關行人通道的基本資料（包括名

單、位置圖、相片、所屬屋邨的人口和長者比例、無障礙設

施詳情、房屋署或路政署曾否收到為該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

的建議等）載於附件二。 

 

諮詢意見 

 

7. 我們現邀請委員就「特別計劃」的推展項目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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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8. 我們收集委員會的建議後，會就建議進行初步研究，

包括評估人流數字、可能影響將來人流的因素、鄰近有否長

者或傷健人士相關設施、初步技術可行性、初步估算建造成

本等，並計劃在本年年底向委員匯報初步研究的結果。屆時

我們將邀請委員選出不多於 3條現有行人通道作為「特別計

劃」下優先的推展項目，並制定優次。 

 

9. 當區議會選出「特別計劃」下優先的推展項目之後，

我們將聯絡該等行人通道所處屋邨的屋邨公契經理人，以確

定有關項目是否符合上文第 4段(d)所述的條件。若項目符合

所需條件，我們將盡快展開勘測及相關設計工作，以期盡快

展開加建工程。 

 

10. 請各委員就「特別計劃」的推展發表意見，並提名行

人通道，以納入初步研究。我們會在完成初步研究後向委員

會提供這些行人通道的詳細資料，供委員考慮及選出「特別

計劃」的推展項目。 

 

 

 

 

路政署 

2020年 7月 

 



 附件一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 
離島區項目的推展進度 

 

   第  1  頁   
 

結構編號  位置  於2020年6月底  
的情況  

3項已完工；1項開始施工  

擴展計劃  
NF328 橫跨裕東路及松仁路的行人天

橋  

已完工  
NF332 橫跨裕東路近東涌下嶺皮的行

人天橋  
NS230 橫跨順東路近大嶼山北區警署

的行人隧道  
第二階段計劃  

ID01* 橫跨迎禧路近昇薈和映灣園的

行人天橋  
於2020年7月  
開始施工  

   
註： 

* 並非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行人通道 

 



 附件二 
 

註﹕ 
@  屋邨人口數目是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 
      第 1 頁 

離島區內「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及已拆售物業的公共屋邨的行人通道  

有實際需要加建升降機的行人通道有 1 條  

 
 
 

行人通道 
編號 屋邨 屋邨種類 屋邨人口(人)@ 

屋邨內的 
長者人口(人)  

[比例]@ 
位置 曾收到為行人通道 

加建升降機的建議 
鄰近的 

交通交匯處 無障礙設施詳情 位置圖 
及相片 

FT01 富東邨 已拆售物業的

公共屋邨 5,295 
676 

[約 12.8%] 
橫跨達東路連接東

涌站及富東商場 沒有 大嶼山的士站 

雖然鄰近已有地面過路

處及富東商場已有升降

機，但地面過路處遠離

該行人通道，而且路線

亦非常迂迴。此外，富

東商場內的升降機相距

該行人通道亦較遠。 

請見 
第 2 至 4 頁 

 



附件二 

第 2 頁 

FT01  
背景資料 
屋邨： 富東邨 (已拆售物業的公共屋邨) 
屋邨人口 (長者人口比例): 5,295 (長者人口佔約 12.8%) 
位置： 橫跨達東路連接東涌站及富東商場 
鄰近是否有的交通交匯處: 是 
是否曾有收到加建升降機的建議: 否 
無障礙設施詳情:  鄰近已有地面過路處及升降機 

 
行人通道示意圖： 
 

 
 

 

 

 

 

行人天橋 



附件二 

第 3 頁 

無障礙設施詳情 

 

 

 

 

雖然富東商場已設置升降機，但升降機來回行人天橋超

過 150 米，預計需步行 5分鐘。 

地面行人過路處 

行人天橋和地面過

路處距離約 50米 

雖然行人天橋距離約 50 米有

地面過路處，但路線非常迂

迴，估計行人須額外行走 120 
米(近 4 分鐘)才能從富東商

場到達東涌站。 



附件二 

第 4 頁 

 

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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